附件

澧县农村村民自建桥梁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三年行动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农村村民自建桥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行动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25〕43号）精神，切实加强我县农村村民自建桥梁（指农民自筹资金、社会资金和村集体资金建设的桥梁，以下简称自建桥）安全风险防控，有效解决我县部分农村自建桥梁管护缺失、危桥较多等突出问题，坚决守住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底线，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自2025年11月至2028年10月，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自建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通过三年努力，全面摸清我县自建桥底数及安全状况，基本消除现存安全隐患，建立健全长效“建、管、养”机制，显著提升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安全水平，切实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实施步骤

（一）精准摸排阶段（2025年11月—12月）。制定行动方案，明确牵头领导及相关部门工作责任。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镇街及相关部门对全县所有自建桥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桥梁信息，按照“一桥一档”要求建立详细台账，并进行安全隐患初步分类。

（二）集中整改阶段（2026年1月—2028年4月）。依据排查结果和分类情况，按照“一桥一策”原则，制定并实施分类整治方案。区分轻重缓急，分批推进维修、加固、拆除重建等工作，确保安全隐患得到有效处置。

（三）验收销号阶段（2028年5月—10月）。对已完成整治的桥梁组织全面验收，实行销号管理。同步开展“回头看”，巩固整治成效。系统总结整治工作经验，完善并固化自建桥规划、建设、管理和养护长效机制。

三、重点任务

依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开展自建桥的检测、鉴定、设计、施工和验收等工作，确保排查、整治工作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一）全面精准摸排，彻底查清底数

1.全面开展排查。在前期摸排基础上，由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应急管理局等责任单位和各镇街开展自建桥整治专业培训，并按照“五个一”（即一名县直单位分管领导和一名工作人员、一名镇街分管领导和一名工作人员、一名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组建工作组，分片区对全县各镇街所有自建桥进行“全覆盖、全方位、无死角”拉网式调查，做到不瞒报、不漏报、不虚报。同时，对自建桥安全情况进行科学评判，全面客观排查安全隐患。对排查出的隐患桥梁要即时设立警示标识，防止发生安全事故。（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应急管理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2.做好精准分类。根据桥梁建设主体、通行能力、安全现状等，坚持“一桥一档”原则，建立精准的自建桥安全隐患台账。按照“轻微缺损、中等缺损、严重缺损”三个等次进行精准分类，其中：结构完好，仅表面轻微破损，或安全防护警示设施不齐备，但无结构性安全隐患且能正常使用的为轻微缺损；局部构件损坏，承载能力部分下降，需限载或维修的为中等缺损；主体结构严重损坏，存在垮塌等安全风险，应立即封闭并拆除或重建的为严重缺损。（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应急管理局。完成时限：2025年12月底前）

（二）分类施策整改，有序消除隐患

1.广泛征求意见。在制定整治方案前，充分听取桥梁所在镇街、村社及村民代表的意见，了解实际通行需求。涉及行洪、地灾隐患的，要征求水利、自然资源部门的专业意见。确保整治方案既消除安全隐患，又符合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应急管理局。完成时限：2026年1月底前）

2.细化整治方案。坚持“因地制宜、一桥一策”。对鉴定为“严重缺损”的危桥，立即封闭交通，设立硬隔离，迅速启动拆除程序，对确需重建且群众需求迫切的，优先纳入重建计划。对“中等缺损”桥梁，及时发布限载限行通告，尽快安排加固维修。对“轻微缺损”桥梁，及时组织小修小补，恢复使用功能。优先处置仍在通车使用的危旧桥梁隐患。（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应急管理局。完成时限：2026年1月底前）

3.加快工程实施。规范项目建设程序，严格资质管理，鼓励村民投工投劳和参与监督。简化适用简易程序的项目流程，加快实施进度。

至2026年1月底：各镇街自行组织完成所有“轻微缺损”桥梁的小修保养。完成“中等缺损”桥梁的警示防护；完成“严重缺损”桥梁的全面管控，并启动部分急需重建项目。
至2026年底：整体整治完成率达到80%以上。其中，“严重缺损”且废弃的桥梁全部拆除；纳入重建计划的完成50%以上；需加固维修的完成80%以上。

至2028年4月底：基本完成全部整治任务。（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应急管理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三）严格验收程序，确保整治质效

1.强化过程监督。严格执行项目立项、审批、招投标、施工许可等法定程序，落实公开公示制度，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畅通群众监督渠道，确保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透明合规。（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2.严格项目验收。对重建或加固维修的桥梁，严格执行竣工验收制度，实行台帐式管理。建立健全“政府监督、第三方检测、群众参与”的质量管理体系，重点把控隐蔽工程和关键部位质量。落实工程质量终身责任制。（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应急管理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3.组织“回头看”。定期对已整治桥梁进行复查，动态掌握安全状况。对整治不到位或出现新问题的，立即责令整改，确保隐患真正消除。（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县应急管理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四）健全长效机制，巩固整治成果

1.明确管护责任。整治验收合格的自建桥，及时进行资产确权和移交，明确管护主体。由产权所有者（村集体或指定单位）负责日常巡查、保养和安全管理，建立稳定的管护经费渠道和长效管护机制。（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2.强化规划引导。在编制农村路网等相关规划时，提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出行需求，合理布局桥梁设施。减少因规划缺失导致的村民自发无序建桥行为。（牵头单位：县交通运输局；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水利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3.规范建设审批。严格执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对村民确有建桥需求的，按照“村申报、乡审核、县审定”程序，由相关部门提前介入指导，加强技术服务和建设监管，引导依法依规建设。严格控制人行桥改为车行桥，确需改建的须按公路桥梁标准建设并纳入交通部门管护体系。（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自然资源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4.保障资金投入。

（1）轻微损毁的自建桥，由各镇街自行筹措资金进行整改。

（2）中度缺损和严重缺损的自建桥，原则上由县政府从县衔接资金中安排专项，并积极争取上级资金，统筹县级相关涉农资金、财政资金予以支持。补助标准原则上为实际工程造价的50%，单座桥梁补助上限为10万元。同步开展多元筹措，在自愿基础上，通过村集体经济投入、社会捐助、引入社会资本等多种方式筹集，严禁向村民强行摊派。（牵头单位：县农业农村局；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利局、县财政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自建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由县政府分管农业农村副县长牵头负责，县农业农村、交通运输、财政、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及各镇（街道）要根据各自职责积极配合。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统筹协调、日常调度。各镇（街道）要相应明确专人负责，落实属地责任。

（二）明确部门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强化协作，对管理交叉或模糊领域，按照业务相近原则主动担当，协同推进。具体责任明确如下：
县农业农村局：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建立协调机制，组织排查摸底，整改落实及工程验收等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提供建设、维修技术标准和指导，参与方案审查、工程验收，对符合条件纳入路网的桥梁履行管护职责。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指导重建桥梁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合规性审查。

县水利局：负责涉及行洪桥梁的洪水影响评价和技术指导。

县应急管理局：履行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职责，指导协调安全风险防控。

县财政局：负责资金统筹和保障，加强资金监管。

（三）广泛宣传引导。利用多种宣传媒介，解读政策要求，宣传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典型经验，提高群众安全意识，引导社会各界支持和参与，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本方案自2025年11月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0月。
